
引言

藥品是事關公衆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各國對其

上市銷售均設置了嚴格的審評審批程序。與此同時，在中國，

醫院採購藥品使得病患能够通過醫生開具的處方從醫院購買

藥品，是藥品銷售的最主要渠道 1。藥品獲得上市審批後要通

過醫院渠道進行銷售，還需要經過諸如申請進入醫保目録、掛

網、參加招標採購等一系列程序，這些行爲均發生在醫院實際

採購藥品（即藥品銷售行爲）之前，更在病患獲得藥品之前。依

據專利法的相關規定，實施專利的行爲包括製造、使用、銷售、

許諾銷售和進口五種。那麽，如果仿製藥的技術方案落入創新

藥的專利保護範圍，仿製藥爲進入醫院銷售渠道而實施的一系

列行爲，是否構成許諾銷售或銷售，進而構成專利侵權呢？本

文擬從專利法角度，並結合近年司法實踐，探析仿製藥申請進

入醫保目録的行爲，掛網行爲，參加招標採購行爲及參加定量

集採行爲的性質以及其法律責任。

一、仿製藥申請進入醫保目録的

行爲是否構成許諾銷售

藥品作爲非自費藥品進入醫院渠道進行銷售，首先需要向

國家醫療保障局（以下簡稱“國家醫保局”）申請進入國家醫保

目録。以國家醫保局《2022 年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

生育保險藥品目録調整工作方案》及相關文件的規定爲例，創

新藥進入醫保目録，需要經過五個階段，即準備、申報、專家評

審、談判/競價及公佈結果。其中，專家評審階段需組織藥學、臨

床、藥物經濟學、醫保管理、工傷等方面專家開展聯合評審，形

成擬直接調入、擬談判/競價調入、擬直接調出、擬按續約規則處

理等四方面藥品的建議名單。同時，論证確定擬談判/競價藥品

的談判主規格、參照藥品和醫保支付範圍，以及藥品目録凡例、

藥品名稱劑型、藥品甲乙類别、目録分類結構、備註等調整内

容。2

那麽，仿製藥申請進入醫保目録的行爲是否構成許諾銷售

或銷售，進而構成專利侵權？

廣州知識産權法院就默沙東（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訴廣東

東陽光藥業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糾紛權案作出的（2020）粤

73 知民初 1838 號民事判决書認爲，一方面，仿製藥申請進入

醫保目録的行爲不屬於《專利法》第十一條規定的實施專利的

行爲，“東陽光公司向國家醫療保障局申報被訴侵權藥品名單

進入醫保目録，雖然是爲獲得審查批准後將該藥品納入到國家

醫保目録進行銷售，屬於以生産經營爲目的，但仿製藥品許可

持有人向國家醫療保障局申請將該仿製藥納入到國家醫保目

録的申報行爲，不屬於實施本案專利權的行爲。况且東陽光公

司申報進入目録行爲在申報過程中自動終止，並未繼續進行後

續階段的行爲，2020 年醫保藥品目録並未將被訴侵權産品納

入目録名單，故申報進入醫保目録行爲本身並不屬於專利法條

款所規制的實施專利的侵權行爲……故不構成侵害專利權”。

另一方面，仿製藥申請進入醫保目録的行爲亦不構成許諾

銷售行爲，“許諾銷售，是指以做廣告、在商店橱窗中陳列或者

在展銷會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銷售商品的意思表示。許諾銷售

爲法律行爲，而意思表示屬於法律行爲的核心。意思表示作爲

私法概念，是以實現私法效果爲目的，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

利義務的表意行爲，追求私法目的是其最終目的，故許諾銷售

行爲應當是以追求私法效果爲目的所實施的法律行爲。而被

訴侵權行爲是向特定的行政機關申報行爲，這一行爲並非爲商

品銷售而進行的展銷行爲或者陳列行爲。雖然醫藥企業向行

政機關申請將仿製藥品進入醫保藥品目録具有爲生産經營目

的，但申報對象是履行國家醫保職責的行政機關，不能據此認

醫院藥品採購相關行爲的性質探析

程永順、吴莉娟

《中國專利與商標》2022年第4期 專題文章 17



定爲許諾銷售……即使仿製藥品通過國家醫療保障局所設定

的程序，通過層次遴選進入國家醫保目録，只要仿製藥企業並

未再進一步，申請將仿製藥掛網向社會銷售，難以認定構成專

利法上的許諾銷售行爲”。

法院在判决中還指出，“東陽光公司向國家醫療保障局申

請將被訴侵權仿製藥納入國家醫保目録，即向行政機關申請將

其獲得生産批件的仿製藥納入到國家醫保目録，該行爲本質上

係請求國家行政機關給予行政許可的行爲”。3根據國家醫保

局《基本醫療保險用藥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藥品只有經國家

醫保局審查批准通過後才能進入醫保目録，進而納入醫療保險

用藥範圍，並用醫保基金支付，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醫保目録

准入的行政許可屬性。有觀點認爲，除了行政許可屬性，醫保

目録准入同時具有私法屬性，因爲在談判/競價階段中，國家醫

保局代表醫療機構與申報企業就擬納入醫保目録的藥品採購

進行協商時，具有合同相對人的身份屬性，進而認爲，前述判决

没有考慮到醫保目録准入的私法屬性和國家醫保局的“雙重”

身份，僅以醫保目録准入屬於行政許可行爲，申報對象是行政

機關而非藥品消費者，並非向不特定的社會公衆作出銷售商品

的意思表示爲由，認定申報進入醫保目録行爲不構成許諾銷

售，只有仿製藥企業進一步申請將仿製藥掛網才構成許諾銷

售，可能值得商榷。仿製藥申報進入醫保目録行爲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銷售藥品的意思表示效果，可能構成許諾銷售。4

筆者認爲，仿製藥申請進入醫保目録的行爲儘管具有銷售

藥品的意思表示，而進入醫保目録應當視爲仿製藥爲掛網而做

的準備。實際上，在創新藥進入醫保目録後，仿製藥申請進入

醫保目録只需要證明其與創新藥有同樣的活性成分，在醫保代

碼生成後，即可録入醫保電子系統，進而進入醫保目録。仿製

藥也可以自行决定從醫保目録中退出。作爲仿製藥上市銷售

過程中一個相對獨立的步驟，申請進入醫保目録的行爲與面向

不特定多數人作出要約邀請的許諾銷售行爲存在一定差異，畢

竟國家醫保局在該環節中僅僅是進行價格談判，而並不會在該

環節中與申請進入醫保目録的企業簽署協議。事實上，真正與

仿製藥企業簽署協議的是醫療機構（即醫院）。因此，不應當將

仿製藥申請進入醫保目録的行爲認定爲許諾銷售行爲。

二、仿製藥掛網是否構成許諾銷售

（一）什麽是“藥品掛網”

藥品掛網並没有明確定義，一般指的是“藥品掛網採購”，

是藥品集中採購過程中的一個特殊行爲，主要是指藥品生産企

業通過網上採購信息平臺，在招標辦公室制定的限價範圍内進

行報價，高價者淘汰，低價者按價格由低至高確定入圍藥品品

種，再由生産企業通過信息平臺與醫院簽訂供貨合同。

1993 年之前，各地醫院獨立採購所需藥品，這種不透明、

不公開的分散採購模式引發了一些問題。1999 年 8 月，原國

務院體改辦在《關於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問題的情况匯報》中首

次提出“藥品集中招標採購”的概念。2001 年 11 月，原衛生部

等部門聯合印發《醫療機構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工作規範（試

行）》，標誌着全國縣級以上公立醫療機構正式全面開展藥品集

中招標採購。2015 年 2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完善公立

醫院藥品集中採購工作的指導意見》，是省級藥品集中招標採

購的里程碑式文件。2018 年 3 月，國家醫保局組建，其職責之

一就是指導藥品集採規則制定和集採平臺建立。而藥品掛網

作爲藥品集中採購中的一環，其行爲具有政策性、行政性和複

雜性。5

（二）仿製藥掛網是否構成許諾銷售

實踐中，創新藥的專利權人大多會選擇仿製藥企業在各地

集採平臺申報掛網時，以該行爲構成許諾銷售爲由，向法院提

起專利侵權訴訟或向專利行政管理部門投訴，要求仿製藥企業

停止掛網行爲。我國司法、行政管理部門也多傾向於認定上述

行爲構成許諾銷售。例如，江蘇豪森與山德士公司侵犯專利權

糾紛一案中，山德士公司指控豪森公司參與藥品的集中採購活

動構成許諾銷售，豪森公司稱並未向福建省不特定的醫療機構

作出銷售被控侵權産品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其

（2020）最高法知民轄終 290 號民事裁定中認爲，豪森公司將

被控侵權産品掛網採購的行爲屬於向福建省内的醫療機構表

示其願意出售被控侵權産品的行爲。鑒於所指控的上述侵權

行爲發生地在福建省福州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批覆，

發生在福建省轄區内有關專利的第一審知識産權民事案件均

由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故原審法院有管轄權。在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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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中迴避了許諾銷售的評述，認爲該行

爲是否構成《專利法》第十一條規定的許諾銷售行爲，應當由原

審法院進行實體審理予以確定，但其關於管轄權的認定實質上

傾向於認爲被控侵權産品掛網的行爲構成許諾銷售的侵權行

爲。6

有觀點認爲，藥品掛網涉及多方面複雜因素，因此不宜簡

單地、一刀切式地將與藥品掛網相關的行爲都認定爲許諾銷

售。例如，對於藥品掛網過程中相對獨立存在的資質申報行

爲，如果將其認定爲許諾銷售，則意味着即使是在專利權期限

届滿前的最後 1 天，仿製藥企業也不能進行資質申報，只有待

專利權期限届滿後，才能開啓申報掛網並進行後續的報價、投

標、銷售等環節，這將會導致專利權保護期限變相延長。更進

一步來看，如果簡單地將藥品掛網認定爲許諾銷售，會直接影

響藥品的可及性。因此，需要立足我國國情、結合基本事實進

行詳細的法律分析論证。7

筆者認爲，前述觀點值得商榷。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於許諾

銷售行爲的認定也經歷了變化。2001 年發佈的《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十四

條規定，“專利法第十一條、第六十三條所稱的許諾銷售，是指

以做廣告、在商店橱窗中陳列或者在展銷會上展出等方式作出

銷售商品的意思表示”。隨着時代的發展，北京市高級人民法

院發佈的《專利侵權判定指南（2017）》第 107 條及國家知識産

權局 2019 年發佈的《專利侵權糾紛行政裁决辦案指南》進一步

將發生在“網絡”上的類似行爲列舉爲常見的許諾銷售行爲。

因此，在網上作出銷售産品的意思表示，一旦産品落入他人的

專利權保護範圍，將構成許諾銷售，進而構成侵犯專利權。仿

製藥企業將藥品在各省集中採購平臺上掛網，明確作出了其有

該藥品，藥品價格以及希望醫療機構進行採購的意思表示，是

一種要約邀請行爲。通常情况下，公立醫院將根據自身需求，

從在採購平臺掛網的採購目録中進行選擇，再經過醫院相關的

採購流程，如藥事會的評議等，最終確定採購何種藥品。也就

是説，藥品在採購平臺上掛網，可以視爲是面向擬在該採購平

臺上採購藥品的不特定的醫療機構作爲銷售該藥品的意思表

示。加之掛網藥品必須是已經獲得上市許可的藥品，已經完全

具備了可以生産、銷售的條件，因此，藥品掛網銷售行爲構成專

利法意義上的許諾銷售行爲。

有觀點認爲，掛網涉及繁多流程，例如包括資質申報、審核

公示、報價投標、中標、採購、配送等，最終才能銷售到醫院，因

此，需要區分不同環節，對掛網行爲加以區分對待。8 筆者認

爲，一方面，採購、配送是發生在醫院進行採購以及合同簽訂之

後履行合同的行爲，這些行爲實際上已經構成了銷售，不屬於

藥品掛網採購的範圍。而藥品掛網本身應作爲一個完整行爲

看待，也不宜再細分爲各個不同的環節，分别進行認定。這與

專利侵權認定的慣常做法並不相符。另一方面，各地均採取措

施簡化和加速藥品掛網的進程，以便能够推動實現藥品的可及

性，這也使得藥品掛網流程得以大大加速。創新藥企之所以在

仿製藥掛網階段就努力制止其掛網行爲，是因爲一旦仿製藥掛

網，則可能會有數量衆多的醫院將與其簽署採購協議，創新藥

企所面臨的如何制止藥品在衆多醫院銷售的困難局面，無論是

維權成本還是維權效果，都難以盡如人意。這也正是 TRIPs 協

議中明確將許諾銷售行爲認定爲專利侵權行爲，而認爲其應予

制止的原因所在，即專利法中禁止許諾銷售行爲旨在將侵權行

爲控制在萌芽狀態，以避免侵權産品擴散導致的專利權人損失

進一步擴大以及進一步導致的行政、司法成本進一步增加等負

外部性問題。9

（三）仿製藥是否被納入醫保是否影響對其構成許諾銷售

的認定

實踐中，是否進入醫保目録並非藥品掛網的必要條件，也

就是説，掛網的藥品包括没有納入醫保目録的藥品，這部分藥

品一旦被醫院採購，將作爲自費藥品，其費用全部由患者自行

承擔。是否進入醫保主要考慮的是藥品的價格因素，即醫保談

判主要是從經濟學和臨床角度進行的價格談判，談判確定的價

格往往低於國際市場價格。可見，仿製藥是否納入醫保目録，

並不會影響對於其掛網行爲構成許諾銷售的認定。

三、仿製藥參加招標採購是否

構成許諾銷售

許諾銷售是向特定或非特定主體作出的願意銷售或將要

銷售專利産品（包括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産品）、願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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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要提供專利方法的表示行爲。司法判例中一般以是否上

市流通、經營者出售産品的意思表示來進行分析認定。 一般來

説，許諾銷售行爲發生在實際銷售之前，其行爲目的是爲了實

際銷售。實踐中，實際銷售的目的可以是直接表示願意銷售，

如寄送價目表、參加拍賣、參加招標等，也可以是間接表示將要

銷售，如展覽、公開演示等。

如前所述，藥品掛網實際上是藥品招標採購中的一個必要

步驟，與藥品招投標密不可分。藥品掛網行爲表明了仿製藥希

望在該區域進行銷售的意願，構成許諾銷售，那麽其在掛網後

參與招標採購的行爲同樣也應認定爲構成許諾銷售。

在齊魯製藥與北京四環製藥侵犯專利權糾紛一案中，原審

原告北京四環公司以原審被告齊魯製藥公司在一審法院轄區

内參加藥品集採招投標行爲構成許諾銷售爲地域管轄基礎提

起訴訟，齊魯製藥公司提起管轄權異議，被一審法院駁回後不

服提起上訴。最終内蒙古高院作出（2016）内民轄終 16 號民事

裁定書，認爲許諾銷售是指某種産品已符合進入市場流通領域

的各項條件，且經營者明確表示將該産品出售於社會公衆的意

思表示。本案中，涉案注射液産品已經通過 GMP 認证，已經取

得了國家藥監局的批准文號，即已經具備了在市場上銷售的資

格。另外，其在呼和浩特市參與内蒙古自治區藥品集中採購的

投標行爲，屬於表明其在呼和浩特市市場出售涉案産品的意

願，應屬專利法意義上的許諾銷售行爲。10

藥品集中招標採購是指多個醫療機構通過藥品集中招標

採購組織，以招投標的形式購進所需藥品的採購方式。藥品集

中招標採購的目的是爲了保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

順利實施，從源頭上規範醫療機構藥品購銷工作，减輕社會醫

藥費用負擔。2018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試點方案》，明確

了國家組織、聯盟採購、平臺操作的總體思路。2018 年 11 月

15 日，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同意，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

購試點，試點地區範圍爲北京、天津、上海、重慶以及沈陽、大

連、厦門、廣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個城市（以下簡稱“4+7 城

市”）。試點地區委派代表組成聯合採購辦公室作爲工作機構，

代表試點地區公立醫療機構實施集中採購，日常工作和具體實

施由上海市醫藥集中招標採購事務管理所承擔，並發佈文件

《“4+7”城市藥品集中採購文件》，其中文件註明在化學藥品的

採購時，需要約定採購量。2019 年 11 月 26 日，國家醫保局印

發《關於做好當前藥品價格管理工作的意見》，明確深化藥品集

中帶量採購制度改革，堅持“帶量採購、量價掛鈎、招採合一”的

方向，促使藥品價格回歸合理水平。

許諾銷售是一種法定的、獨立的侵權行爲方式，其民事責

任承擔不以銷售是否實際發生爲前提；但當達成銷售合意時，

即不再屬於許諾銷售的範疇，而是屬銷售。11因此，如果仿製藥

落入創新藥的保護範圍，則其參加包括集中採購、帶量採購在

内的招投標行爲均構成許諾銷售。而如果其最終簽署了相關

採購協議，則該行爲將進一步構成銷售行爲。

四、許諾銷售的法律責任

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於許諾銷售的侵權行爲人所需承擔的

法律責任也經歷了從認爲許諾銷售侵權没有造成損害爲由不

賠償，到許諾銷售侵權可以造成合理推知的損害、可以單獨判

賠的轉變。

在“吡唑醚菌酯”一案中，上海知識産權法院在其（2015）滬

知民初字第 213 號民事判决書中針對被告在上海世博展覽館

舉辦的第十四届全國農藥交流會暨農化産品展覽會上的許諾

銷售侵權行爲，並未支持原告巴斯夫公司的侵權賠償訴訟請

求，僅支持了維權合理支出，其理由是“關於賠償數額，因被告

實施的許諾銷售行爲並未造成原告專利産品市場份額的减少

從而導致其産生實際損失，故本院對於原告的經濟損失賠償之

訴請不予支持”。在北京華捷盛機電設備有限公司與深圳市鼎

盛門控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案中，最高人民

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再 8 號民事判决書中指出，“被申請人

實施許諾銷售行爲，再審申請人並未舉证證明該行爲給其造成

的實際損失，也未舉证證明被申請人通過侵權行爲獲得的利

益。綜合考慮被訴侵權行爲的性質、特點，對於華捷盛公司要

求鼎盛公司賠償經濟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關於合理支

出，再審申請人並未就其主張的 2 萬元提供足够的證據予以支

持，但考慮到再審申請人委託律師參與本案訴訟，故對其主張

的合理支出，本院酌情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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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青島青科重工有限公司訴青島晨源機械設備有限公

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則認爲，“許諾

銷售行爲的目的雖指向銷售行爲，但許諾銷售行爲是一種法定

的獨立的侵權行爲方式，許諾銷售侵權行爲的民事責任承擔不

以銷售是否實際發生爲前提。許諾銷售行爲一旦發生，因被訴

侵權人許諾銷售的價格通常低於專利産品的價格，會對潜在消

費者産生心理暗示，影響專利産品的合理定價；或導致消費者

放棄購買專利産品轉而考慮與被訴侵權人聯繫，造成延遲甚至

减少專利産品的正常銷售。此外，被訴侵權人許諾銷售行爲還

可能對專利産品的廣告宣傳效果造成不利影響。可見，許諾銷

售行爲的存在，將會給專利權人造成專利産品的價格侵蝕、商

業機會的减少或者延遲等損害，這種損害是可以合理推知的結

果。權利有損害必有救濟，除非法律另有特殊規定，該救濟即

應當至少包括承擔停止侵害和賠償損失這兩種最基本的侵權

民事責任形式，而不是只承擔其中一種形式……專利權人難以

舉证證明其因許諾銷售行爲遭受的具體損失時，可以法定賠償

方式計算損害賠償數額”。在該案中，晨源公司關於在許諾銷

售行爲造成損失或其因此獲利難以證明的情况下，其只需承擔

賠償權利人維權合理開支的上訴主張不能成立。在侵權人僅

實施了許諾銷售行爲的情况下，其侵權損害後果可能輕於實際

銷售的損害後果。因此，確定被訴侵權人就許諾銷售行爲應當

承擔的民事責任，特别是具體賠償金額時，應着重考慮在案證

據反映的侵權惡意與侵害情節，基於案情予以區分。12類似觀

點在東莞市獵兔硅膠科技有限公司與深圳市科安硅膠製品有

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等案件 13中也有體現。

筆者認爲，許諾銷售發生在實際銷售之前，給專利權人造

成的實際損失也往往尚未發生。按照民事賠償的填平原則，儘

管專利法中明確了專利侵權的法律責任爲停止侵權和損害賠

償，但由於往往很難證明許諾銷售行爲給專利權人造成了實際

損失，通常情况下，許諾銷售行爲不承擔賠償責任，而對於專利

權人維權的合理開支，則可以予以支持。但在某些糾紛中，如

果專利權利可以證明許諾銷售行爲對其造成了實際損失，則侵

權人應該對該部分損失予以賠償。這應當結合個案的具體情

况作出具體的分析和認定。認爲專利法並没有排斥許諾銷售

侵權行爲可以適用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而一概認爲只要實施

了許諾銷售的侵權行爲，即使没有實際損失發生，也可以按照

法定賠償標準，要求侵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觀點值得商

榷。但對於藥品而言，有必要考慮其特殊性，一旦仿製藥掛網，

參與招標採購，尤其是參與帶量集採，將可能給創新藥的市場

份額和藥品價格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在這種情况下，結合案

件的實際情况，要求仿製藥予以賠償並無不妥。

五、實現創仿平衡和保護公共利益，

不能只關注仿製藥的利益

目前有些觀點在探討藥品政策時，强調保護公共利益，甚

至在探討創仿平衡時，實際上也更强調要保護仿製藥的利益。

藥品事關公衆生命健康，因此，藥品政策具有很强的公共屬

性。但實現藥品的可及性更需要關注創仿平衡。没有創新藥，

仿製藥也無從可仿，最終損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應當看到，創新藥在仿製藥最終實現銷售的整個過程中，

幾乎承擔了全部風險。姑且不論創新藥的研發投入，即使是在

創新藥完成全部研發和上市申報，最終獲得上市批件後，創新

藥實際上仍舊扮演着爲仿製藥進入醫保目録和掛網“掃清障

礙”的角色。如前所述，一旦創新藥完成醫保談判，納入醫保目

録，仿製藥只要證明其與創新藥具有同樣的活性成分，即可在

醫保代碼生成後，録入醫保電子系統，進而完成納入醫保目

録。在藥品掛網採購中，也可以隨時跟進創新藥的進度，完成

掛網。事實上，整個醫保談判、掛網採購的時間、成本及不確定

性基本上是由創新藥承擔。在這種情况下，創新藥自然希望能

够佔有市場份額，實現藥品銷售，收回研發投入，並獲得利益。

而一旦仿製藥完成掛網，其將進入招標採購，特别是帶量

採購階段，這將可能給創新藥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一方面，

考慮到成本産出收益，並非所有的創新藥都願意參與帶量代

購，而一旦仿製藥成功進入帶量採購，創新藥既定的藥品價格

體系將受到破壞，創新藥的市場份額也將被極大削减；另一方

面，仿製藥掛網後，不特定多數的醫療機構均是其潜在的簽約

對象，創新藥將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時間、財力開展維權，而

事實上，面對數量衆多的醫療機構，維權效果很難盡如人意。

這也是爲什麽多數創新藥試圖在掛網階段就制止仿製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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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實現藥品可及性涉及多個部門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因

此，在探討創仿平衡的時候，應當同時關注創新藥和仿製藥兩

個産業。而就專利制度而言，其本身是保護創新的制度。專利

制度中有數個涉及藥品的制度規則，但也不宜要求其中所有的

制度設計都要考慮仿製藥的利益、公共利益。只有對創新藥予

以充分保護，方能使之有進行新藥研發的動力，並在此基礎上，

通過多個制度、政策的共同作用，促進創新藥和仿製藥共同發

展，最終實現藥品可及。■

作者單位：北京務實知識産權發展中心

1 當然，藥品也可以不進入醫院的銷售渠道，而直接在藥店上架銷

售。但鑒於一則這並非藥品在中國銷售的最主要渠道和盈利來源，

二則該行爲不涉及本文將探討的藥品進入醫院銷售渠道前的幾個

行爲，故藥品直接進入藥店銷售不屬於本文的討論範疇。

2 參見《2022年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録調

整工作方案》“三、工作程序”。

3 參見（2020）粤73知民初1838號民事判决書。

4 孫喜：“案例評析：申報進入醫保目録行爲是否構成專利法意義上

的許諾銷售？”，“知産前沿”微信公衆號，2022年 6月 2日，最後訪問

時間：2022年7月31日。

5 許波：“區分不同情形 平衡各方利益——淺析藥品掛網是否構成許

諾銷售的判定依據（上）”，載《中國醫藥報》，2021年1月25日。

6 李占科：“藥品專利侵權的禁令救濟及應對”，“知産前沿”微信公衆

號，2021年10月13日，最後訪問時間：2022年7月31日。

7 同註5。

8 同註5。

9 唐鐵軍、王宇明：“從‘利伐沙班’案看藥品許諾銷售侵權行爲規制

的司法實踐變遷”，“知産前沿”微信公衆號，2022年 7月 21日，最後

訪問時間：2022年7月31日。

10 同註6。

11 參見（2021）最高法知行終451、702號行政判决書。

12 參見（2020）最高法知民終1658、1659號民事判决書。

13 參見（2021）最高法知民終470、511號民事判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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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 日，2022 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打

擊侵權假冒高峰論壇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辦。本次論壇

以“保護知識産權、共享放心消費”爲主題，全國打擊侵權假

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甘霖作主

旨演講，中國消費者協會常務副會長張茅、北京市常務副市

長崔述强到會致辭，世界知識産權組織副總幹事王彬穎向論

壇致賀信。

甘霖强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中國一直高度

重視保護知識産權，法治建設有序推進，重點整治扎實開展，

司法保護大力加强，宣傳引導持續擴大，國際合作深入拓展，

消費潜力不斷釋放，有效營造放心、安心、舒心、連心消費環

境。中國將持續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嚴厲打擊侵權假

冒，不斷提昇消費促進能力水平，爲保護人類文明成果、保障

人民美好生活不懈努力。

張茅指出，消費已成爲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要針對消費環境建設中的薄弱環節和發展短板，加緊制定完

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規則，强化行政監管執法和刑事司

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崔述强表示，北京市委、市政府堅决貫徹中央决策部署，

建立健全打擊侵權假冒工作制度，扎實推進打擊侵權假冒工

作，保持對侵權假冒行爲高壓態勢。

本次論壇由世界知識産權組織、市場監管總局、北京市

政府、全國打擊侵權假冒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消費者

協會共同主辦。世界知識産權組織中國辦事處、歐盟駐華使

團等代表發言，國家知識産權局、商務部、最高人民法院分享

了經驗，相關行業協會、中外企業代表和專家作了對話交流。

（來源：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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